证    明

武汉市黄陂公证处：

我单位（或辖区）             ，男/女，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，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已于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死亡。

该同志直系亲属情况如下：

1、父亲         ，年龄    ，住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或已于      年死亡)。
2、母亲         ，年龄    ，住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或已于      年死亡)。

3、配偶         ，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，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， 

（健在/或已于      年   月   日死亡）。

该同志与上述配偶（是/否）原配夫妻，共生育子女   人，收养子女   人。

4、子女具体情况为：

子女           ，男/女，健在/死亡，年龄:       ，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子女           ，男/女，健在/死亡，年龄:       ，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子女           ，男/女，健在/死亡，年龄:       ，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子女           ，男/女，健在/死亡，年龄:       ，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子女           ，男/女，健在/死亡，年龄:       ，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子女           ，男/女，健在/死亡，年龄:       ，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子女           ，男/女，健在/死亡，年龄:       ，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子女           ，男/女，健在/死亡，年龄:       ，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明单位盖章（或单位人事管理部门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单位联系人：

单位联系电话：

注：如该同志与上述配偶不是原配夫妻，请另纸出具婚姻、子女情况。

